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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中德证券”）编制本报告涉及的内容来源于发

行人已披露的公开信息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

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德证券所作的承诺

或声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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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发行主体：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。 

（二）债券全称：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

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新基建）（第一期），简称：“22华录01”（以下简称“本

期债券”）。 

（三）发行规模：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5亿元。 

（四）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：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，按面值平价发行。 

（五）债券期限：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期，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

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。 

（六）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3.80%。债券票面利率采

取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。 

（七）起息日：2022年8月17日。 

（八）付息日：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3年至2027年每年的8月17日（如遇

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；顺延期间付息

款项不另计利息）。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23

年至2025年每年的8月17日（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

后的第1个交易日；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）。 

（九）兑付日：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7年8月17日（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

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；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）。 

（十）增信措施：本期债券由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

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（十一）发行时信用级别：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公司的

主体信用等级为AA，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+，评级展望为稳定。 

（十二）主承销商、债券受托管理人：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。 

（十三）发行方式：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专业机构投资者询价、根据

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的发行方式。 

（十四）募集资金用途：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，全部用于

偿还公司有息债务。 

（十五）上市地：深圳证券交易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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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

发行人于2026年4月2日披露《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

务逾期的公告》，就公司的债务逾期事项进行公告，主要情况如下： 

经发行人相关部门统计核实，截至2026年4月2日，发行人累计未能清偿到

期债务合计6,348.17万元，占发行人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8.71%，以下为逾

期债务具体情况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债权人 借款人 到期日期 逾期金额 

1 中广核国际融资租赁（天津）有限公司 易华录 2026/2/13 940.18 

2 核晟融资租赁（上海）有限公司 易华录 2026/2/13 488.32 

3 中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易华录 2026/2/14 573.33 

4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易华录 2026/2/26 100.00 

5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易华录 2026/2/27 39.60 

6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易华录 2026/2/27 981.21 

7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易华录 2026/3/5 870.00 

8 中广核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
成都金易数据湖信息

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
2026/3/13 292.07 

9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易华录 2026/3/19 440.00 

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津南支行 
天津华易智诚科技发

展有限公司 
2026/3/21 196.51 

11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易华录 2026/3/26 994.04 

12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易华录 2026/3/26 269.41 

13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易华录 2026/3/27 145.68 

14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 易华录 2026/3/31 17.82 

合计 6,348.17 

由于债务逾期事项，上述债权人可能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冻结资产等财产保全

措施，发行人可能需支付由此产生的相关违约金等费用，以及可能面临诉讼、仲

裁等风险。 

三、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

中德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，在知悉上述事项后，为充分保

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，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

执业行为准则》的有关规定出具和公告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，就上述重大

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债券的偿付风险，并请投资者对相关风险的严重程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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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宜作出独立判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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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

司债务逾期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》之盖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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